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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卫复〔2018〕48 号

对州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22 号建议的
答 复

蒋鑫、张华菊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“加强县乡两级儿科医师人才队伍建设”的

建议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。

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州卫生事业发展和儿科医师人才队伍建

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一、我州儿科服务能力建设基本情况

儿童医疗服务是健康中国建设和卫生计生事业长久发展的

重要内容，加强儿科服务能力的建设，对于提高各医疗机构的服

务能力、满足广大儿童对儿科服务的需求、补齐我州妇幼健康“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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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”具有重要意义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委联合州教育局、州发

改委等九部门印发的《楚雄州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

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楚卫发〔2017〕7 号）文件和州委、州政

府关于加强产儿科能力建设的有关要求，推进我州儿童健康事业

快速发展，促进全州医疗机构儿科资源的合理配置，我州积极开

展儿科服务能力建设工作，要求各县市二级以上医院按照《医疗

机构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要求，设置儿科。截止 2018 年 5 月，我

州儿科门诊人次为 970020 人次，出院儿科病人 28639 人次，其

中外科出院儿科病人 1115 人次。共注册执业儿科医师 466 人，

执业助理医师 287 人，全州除双柏县人民医院外，其他县市人民

医院均设置有儿科病房，儿科病床为 701 张。

二、儿科医师培养并落实待遇情况

当前，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儿科医师数量减少，儿科医师服务

能力不断下降，造成无医师对儿科常见病，多发病进行诊治的尴

尬局面。做好县级医院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及培养工作，是各级党

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为此，我州根据《云南省卫生厅关于印

发 2013 年中央财政补助卫生人才培训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

卫科教发〔2013〕9 号）、《2013 年中西部地区儿科医师培训项目

实施方案》、《楚雄州卫生计生委关于转发省卫计委关于印发

2016 、2017 年度县级医院骨干医师培训及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工

作实施方案文件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采取多渠道，多方法加强

儿科医师的培养培训工作，不断提高我州各县市儿科医师的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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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、专业素养及规范化服务水平。如自 2013 年以来，我州每

年免费培训儿科医师 36 人次；自 2016 年以来，我州每年选派 5

名骨干儿科医师参加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和骨干医师培训。通过培

训，使其具备对儿科常见病、多发病的基本诊疗能力和基本操作

能力，为当地患儿服务。同时我委和教育部门及卫生高等院校不

断加强沟通和联系，努力共同促成高等院校积极开展对儿科专业

学生的培养，为我州储备儿科医师后备人才。加强儿科医疗服务

能力建设，也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州各级党委、

政府也清醒的认识到加强儿科医师待遇是提升儿科医疗服务能

力建设的关键问题。用制度留人、待遇留人是关键。根据《楚雄

州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楚卫

发〔2017〕7 号）等文件精神规定，我州在儿科医师职称晋升和

主治医师岗位聘用、评优评先中要求各医疗机构给予适当倾斜。

文件明确提出：对于尚不符合条件的儿科医务人员，在职称晋升

和主治医师岗位聘用、评优评先中予以优先考虑，在内部绩效分

配中制定具体措施，合理确定不同级别儿科医务人员工资水平，

确保儿科医务人员收入不低于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收入平均

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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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感谢您对卫生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为我们

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联系电话：3389385

楚雄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8 年 5 月 28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建坤 13508783877）


